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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4〕50 号 

               

 

济宁学院新闻宣传报道奖励办法 
 

为充分调动各单位和广大师生员工参与新闻宣传报道的积

极性，更好地展现学校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不断提高我校

新闻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经学校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 

凡是正面宣传学校的新闻报道（内容包括学校教学科研、

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及管理等方面的

成果经验、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等），一经中央、国家、省、市

级报刊和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单位和新闻媒体采用，学

校给予作者一定的奖励。 

以下作品不列入奖励范围：公开发表但仅属工作总结性或

调查报告之类的作品；仅提及学校名称而无实质性宣传内容的

作品；不实稿件和抄袭稿件；支付赞助费、广告费、版面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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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论文、纯文学作品与科普作品。 

二、奖励对象及稿件要求 

（一）奖励对象：学校各单位（部门）、全体教职工、在校

学生。 

（二）稿件要求： 

1.所有拟对外宣传的稿件、图片、影像均须经党委宣传部

审核，重大题材报道稿件须报经学校领导审核方可投稿。 

2.媒体采用的稿件、图片、影像均须有明确署名，包括“济

宁学院”名称以及作者署名及通讯员署名。 

三、奖励标准 

学校按照媒体类别、作品发表的版面和篇幅对符合奖励范

围的新闻作品给予相应的奖励。同一新闻作品被其他媒体转载

报道的或同时符合两个以上奖励标准的，按高一级档次奖励，

不重复奖励。   

（一）报刊文字新闻  

1.在国家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1000 字以上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2000 元  

②500—1000 字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1000 元  

③500 字以下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500 元  

2.在省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1000 字以上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1000 元 

②500—1000 字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500 元  

③500 字以下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300 元 

3.在市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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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000 字以上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200 元 

②500—1000 字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150 元  

③500 字以下的文字新闻，每篇奖励 100 元  

4.各级各类报刊中，在头版头条刊发的新闻报道，按相应

标准的 2 倍计算奖励；头版其它位置刊发的新闻报道，按相应

标准的 1.5 倍计算奖励。 

（二）电视媒体   

1.在国家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200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100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500 元  

2.在省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100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50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300 元  

3.在市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20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15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100 元  

（三）广播媒体   

1.在国家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50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30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200 元   

2.在省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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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30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20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100 元  

3.在市级媒体上发表的新闻作品，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 

①播发时间在 60 秒以上者，每条 50 元  

②播发时间在 30-60 秒者，每条 40 元 

    ③播发时间在 30 秒之内者，每条 30 元   

（四）网络媒体  

在我校校园网上登载宣传我校的新闻，不给予报酬，若该

稿件被其他网站或新闻媒体转载，则根据具体情况按以下标准

给予一定的奖励：  

    1.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网站(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国

家级网站，不包括专题网站)转载者，每则新闻奖励 500 元。在

国家级网站省级子网站转载每则新闻奖励 150 元。  

    2.在省级网络媒体上转载的新闻作品奖励 100 元。在市级

网络媒体上转载的新闻作品奖励 50 元。  

3.各级各类网站中，在网站首页头条刊发的新闻报道，按

相应标准的 2倍计算奖励；首页其它位置刊发的新闻报道，按

相应标准的 1.5 倍计算奖励。 

（五）凡被中央级内部刊物（新华社内部清样、教育部简

讯、科技部简报）所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1000 元。   

（六）凡被省级内部刊物（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教

育厅、科技厅简报以及信息纪要）所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500

元。凡经领导批阅转发的稿件按上述标准的两倍执行。  

四、奖励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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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发表的稿件须由作者填写《新闻作品（图片）

发稿登记表》上报党委宣传部汇总计奖。报纸杂志、上级内部

刊物新闻作品必须写明名称、时间、版面；网络新闻作品必须

写明刊发的具体网站、时间、页面。以上稿件需提供稿件刊物

原件及复印件、网页打印件；电视、电台新闻作品必须写明播

出频道、栏目和时间，需提供录像、录音带或媒体出具的发稿

证明。到党委宣传部办理核实、登记及领奖手续，每年集中进

行一次奖励表彰。 

（二）新闻作品的作者是个人的，直接奖励到个人；新闻

作品的作者是多人合作的，奖励到该作品的第一作者，由第一

作者再行分配；新闻作品是校内外作者合作的，只奖励校内第

一作者，奖励金额为奖励标准的 50%。 

五、学生采写的新闻被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登载，除比照

本规定第三条给予物质奖励外，各系部应予以适当加分；期末

参与党委宣传部组织的优秀学生记者评比活动。 

六、对校外协助参与正面宣传报道我校的新闻从业人员，

参照本办法，给予适当奖励。 

七、每人每年奖励数额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 

八、本办法所称奖励经费由学校财务处拨款列支。本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济宁学院 

2014 年 7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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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各级新闻媒体参考目录   

 

国家级新闻媒体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师报》、《人民教育》、《科技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教

育部网等国家级新闻媒体 

省级新闻媒体 

《大众日报》、《齐鲁晚报 》、《现代教育导报》、《山东教育》、

山东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教育电视台、山东教育

厅网、大众网、齐鲁网、山东新闻网等省级新闻媒体。 

市级新闻媒体 

《济宁日报》、济宁电视台、济宁人民广播电台、济宁新闻

网、网上济宁、东方圣城网、人民网（济宁）、大众网（济宁）、

济宁教育信息网等市级新闻媒体。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2日印发 


